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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9 月 21 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参

会董事 9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的报告 

为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拟以 129,937.16 万元的价格向北京厚朴蕴德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全资子公司北京国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国晟”）1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北京国晟股权。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事项，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公司业务、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编号：临

2018-137）。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受托管理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公司拟续签《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合同》，受托管理海

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旅游”）持有的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首航控股”）50.4%的股权，委托期限三年。在委托管理期间，公

司将收取固定管理费和浮动管理费：固定管理费收取标准为每年壹佰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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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管理费收取标准为若公司促成首航控股进行派息或分红，则公司按照托管股

权所获分红的 25%收取浮动管理费。 

独立董事意见：该项交易基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集团”）

履行其于 2012 年 4 月向公司出具的《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

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该合同的签署，有利于公司以五星级航空公司

运营标准规范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航空”）的运营管理，提

升首都航空的盈利能力，为未来注入首都航空股权奠定基础，避免并有效解决可

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收取的管理费公允、合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此

项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由于首航控股股东海航旅游受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的控制，此次交易属关

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事项时，公司董事包启发、刘璐、陈明、牟

伟刚、孙剑锋、王斐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受托管理北京首都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 2018-138）。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6 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受托管理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公司拟续签《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委托管理合同》，受托管理海

航集团西南总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西南总部”）持有的重庆西部航空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控股”）60%的股权，委托期限三年。在委托管理

期间，公司将收取固定管理费和浮动管理费：固定管理费收取标准为每年壹佰万

元人民币；浮动管理费收取标准为若公司促成西部控股进行派息或分红，则公司

按照托管股权所获分红的 25%收取浮动管理费。 

独立董事意见：该项交易基于海航集团履行其于 2012 年 4 月向公司出具的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解决未来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的承诺》，该

合同的签署，有利于公司以五星级航空公司运营标准规范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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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西部航空”）的运营管理，提升西部航空的盈利能力，为未来注入

西部航空股权奠定基础，避免并有效解决可能存在或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收取

的管理费公允、合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此项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由于西部控股股东海航西南总部受公司关联股东海航集团的控制，此次交易

属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交易事项时，公司董事包启发、刘璐、陈明、

牟伟刚、孙剑锋、王斐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受托管理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 2018-139）。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6 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报告 

因工作调整原因，牟伟刚先生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职务。公司董

事会对牟伟刚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牟伟

刚先生能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公司的工作，为公司后续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建

言献策。 

公司董事会认为徐军先生完全胜任公司董事一职，同意提名徐军先生为公司

董事候选人，其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徐军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徐军先生于 1992 年加入海航，长期从事民航经营管理方面

的工作，在航空公司的管理运营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徐军先生符合《公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的任职要求，提名方式合法有效，同意提名

其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更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王新震先生完全胜任公司安全总监一职，同意聘任其担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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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安全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陈宁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安全总监，何海燕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王新震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王新震先生于 1996 年加入海航，长期从事安全运行管理工

作，具有丰富的民航安全运行管理经验。王新震先生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定的任职要求，聘任合法有效，同意聘任其为公司安全总

监。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重新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报告 

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海南航空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重

新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报告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2018年10月12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编号：临 2018-141）。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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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徐军先生简历 

徐军，男，1971 年出生，籍贯四川省，毕业于天津大学冶金分校。1992 年

加入海航，历任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部西安区域控制中心主任，长安

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运行控制部经理，金鹿航空有限公司运行控制部总经理、副总

裁，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总裁，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海

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附件二：王新震先生简历 

王新震，男，1975 年 3 月出生，籍贯辽宁省，毕业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

院通用飞机驾驶专业，于 1996 年加入海航，历任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

A340 机队机型副总师，安全监察部副总经理，飞行部总飞行师，金鹏航空股份

有限公司运行副总裁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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